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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會依照國際獅子會（以下簡稱國際總會）憲章及附則﹒

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300複合區）章程及附則與政府有關

法令之規定組織之。 

第 二 條：本會定名為社團法人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台灣省第三聯合

會（另稱 300-Ｄ1區），以下簡稱本會（區），英文名稱為

DISTRCT 300-D1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第 三 條：本會轄區包括中華民國台灣省之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台南市，其會址設於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南市。 

 

第二章 宗旨及任務 
第 四 條：本會宗旨如下： 

一． 發揚人類博愛互助精神。 

二． 增進國際間友誼。 

三． 尊重自由啟發智慧。 

第 五 條：本會任務如下： 

     一、有關各獅子會之籌設及其督導事宜。 

     二、有關各獅子會活動之協調及會務之輔導事宜。 

     三、協助各獅子會發展會務。 

     四、督導策劃各獅子會之重大社會服務活動。 

     五、主辦本會年會及輪辦台灣總會（複合區）年會。 

     六、加強本會各獅子會與台灣總會及國際總會之聯繫。 

     七、促進各獅子會間及會員之友誼。 

     八、辦理國際總會規定之其他有關任務。 



第三章 會 員 
第 六 條：凡經國際總會授證並經當地主管機關批准立案之區內各獅

子會（以下簡稱分會）及其所屬會員均為本會會員。 

第 七 條：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發言權及表決權。 

     二、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 

     三、享有本會所舉辦之各種事業福利及其他有關會員應享

之權利。 

第 八 條：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國際總會之規定。 

     二、遵守本會章程及其決議。 

     三、擔任本會所指派之職務。 

     四、繳納會費。 

     五、應邀出席本會之各項集會。 

第 九 條：會員資格之喪失： 

     一、經國際總會或主管機關撤銷其分會授證立案者。 

     二、有損獅子會名譽之言行查有實據者。 

     三、不履行本章程第八條規定之義務經書面催告或警告而

仍不履行者。 

     四、有違反三民主義及國家民族利益者。 

     五、有違背國際理事會政策而破壞團結之言論及行動者。 

     六、有違背區務政策而破壞團結之言論及行動者。 

     七、經判處有期徒刑之罪刑確定者。 

     八、被宣告為禁治產人或破產人。 

     九、違反國際總會憲章第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者（未經總

會國際理事會或其授證獅子會之書面同意及權利讓渡

而使用總會之名稱、信譽、徽章及其他標誌者）。 

 

第四章 會員代表大會（另稱副區年會） 

第 十 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但會員代表大會及理

監事會會議之決議與政府所頒之法令及國際總會憲章有抵

觸者無效。會員代表大會分為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兩種，由

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



以書面通知。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

為必要，或經當屆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

請召集召開之。 

第十一條：會員代表之產生： 

     一、凡符合第六條規定並已履行國際總會、台灣總會及本

章程所定一切義務者，得按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前一個月

之第一日，報經國際總會承認之會員人數，每十人推舉

正副代表各一人，餘額滿五人時得各增推一人，參加會

員代表大會。 

     二、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

託其它會員正代表代理，每一正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三、第一項所列各會得選舉與正代表同額之副代表列席會

員代表大會，但無表決權、選舉權及罷免權。 

     四、理事長及歷屆理事長均為正代表，並不佔各分會之正

代表名額。 

第十二條：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制訂並修改章程。 

     二、審查本會（區）之決算、預算、工作計劃及報告。 

     三、檢討上屆大會之決議案執行情形。 

     四、議決本會（區）之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會員

捐款數額之方式。 

     五、團體之解散。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八、議決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九、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第十三條：一、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

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

三分之二以上或全體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

行之。 

1、會員代表之除名。 

2、理事、監事之罷免。 

3、財產之處分。 



4、團體之解散。 

    5、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二、本會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或全體會員代表三

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非正副代表之會員及少獅會員均得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員

代表大會，均無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及罷免權。 

第十五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每年於台灣總會代表大會十五日前召開

一次，開會前一個月應專函本會所屬各分會推薦理監事候選

人，並派正副代表及觀察員出席大會。 

第十六條：理事長為會員代表大會當然主席，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

得由副理事長代表之。 

第十七條：理事會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或全體會

員五分之一次上連名請求時，應於接受書面之日起一個月內

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並於兩星期前專函各分會推派代表

出席，但因緊急事項召集時不在此限。 

 

第五章 選 舉 
第十八條：本會理監事之選舉均以無記名連記法行之，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理事長一人及副理事長二人由全體理事就常務理

事中選舉之。理事長不得連任。候補理監事之名次依得票多

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第十九條：本會理監事候選人應由其所屬分會各推薦一人，但各會會

員人數超過一百五十人時，滿二百人者得加推一人，以此

類推。 

第二十條：本會（區）選舉區總監一人及副總監二人，每年由會員代

表大會全體正代表依國際憲章及附則規定選舉之。 

 

第六章 理事會 

第廿一條：本會設理事會，由大會選舉理事廿五人組織之，候補理事

八人，於理事出缺時依次遞補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第廿二條：理事會為本會決策及會務執行機構，其職責如下： 

     一、執行本會章程及國際總會及台灣總會所規定之任務。 

     二、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三、執行監事會移請處理之事項。 

     四、本會經費與基金之徵收及籌劃。 

     五、本會預算及決算之編製。 

     六、召集會員代表大會及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七、執行本會有關會務。 

第廿三條：理事會議至少每三個月舉行一次，第一次會議應在國際總

會之世界年會休會後三十日內，第二、三次會議應於十一、

二月份，第四次會議應在台灣總會會員代表大會開幕前之三

十日內，由理事長召集之，如經三分之一以上理事提議時，

應於一星期內召開臨時會議。 

第廿四條：理事會、監事會或常務理事會認為有必要時得會同召開聯

席會議或業務會報。 

第廿五條：常務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七人由全體理事互選之。 

第廿六條：常務理事會議應每月召開一次，由理事長召集之，如經常

務理事三分之一以上提議得臨時召集之。 

第廿七條：常務理事會之職責如下： 

     一、執行理事會決議案，並提出報告及建議。 

     二、理事會休會期間，如遇緊急事故而不克召集臨時理事

會時，常務理事會得先行權宜處理，並提議下次理事

會追認。 

第廿八條：本會每屆次理監事之選任，由現任理事會擇定採用參考名

單選舉格式時，其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由現任理事會提

出。 

 

第七章 監事會 
第廿九條：本會設監事會，由大會選舉監事七人組織之，候補監事二

人，於監事出缺時依次遞補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第三十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部門，其職責如下： 

     一、本會會員違反規章之審議。 

     二、本會財務收支之稽核。 

第卅一條：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全體監事互選之。 

第卅二條：監事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由常務監事召集之，如經三

分之一以上監事提議應於一星期內召開臨時會議。 



 

第八章 獅子會之設立 
第卅三條：本會所屬地區內各分會及少獅會，應以所在地區為名設立，

但 

同一地區有二個以上獅子會時，應在地區名稱下冠以番號或

其他文字以示識別。 

第卅四條：各獅子會成立須由本會轉請台灣總會授予同意書，以憑向

當地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籌組。 

 

第九章 經 費 
第卅五條：本會經費之來源如下： 

     一、會員繳納之會費。 

     二、會員之樂捐。 

     三、社會各界之贊助款。 

     四、基金之孳息。 

第卅六條：會費之徵收： 

     一、各分會應按所有人數繳納會費，及各種費用，每年每

人按照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之金額繳納之。 

     二、會費等均可分兩期繳納，七月至十二月為上期，一至

六月為下期，均於每年七月及元月份內一次彙收繳送本

會。 

第卅七條：應繳國際總會及台灣總會之費用，均按國際總會憲章及台

灣總會章程與有關法令之規定另行繳納，由本會轉繳。 

 

第十章 附 則 
第卅八條：本會解散或撤銷後，其剩餘財產應歸屬團體所在地之地方

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者。 

第卅九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政府有關法令﹒國際總會憲章及附則，

台灣總會章程及附則之規定為準。 

第四十條：本區辦事處辦事細則暨職員管理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一條：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

行，修改時亦同。 


